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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常州市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
常委退役军人组办〔2020〕2号

关于组织推选第二届

“常州最美退役军人”活动的通知

各辖市、区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，常州经开区社

会保障局，市各部委办局、公司，直属单位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指

示精神，持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广泛弘扬和实践

“勇争一流、耻为第二”的新时代常州精神，充分展现退役军人永

葆本色、奋发图强的优良品质和良好精神风貌，激发广大退役军

人的自豪感、荣誉感、责任感，在全社会大力营造关心国防、尊

崇军人的浓厚氛围，树好立足岗位做贡献、建功立业新时代的时

代风尚，为推动“五大明星城”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动力。市委退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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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今年拟评选表彰一批退役军人先进典型，

授予“常州最美退役军人”称号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推荐对象

目前户籍在常州市的退役军人（以退役军人信息系统登记为

准）。获得首届“常州最美退役军人”的不再参加评选推荐。

二、评选推荐条件

拟推荐人选要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、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

社会责任感，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起到示范引领作用，在创业带

动就业中，做出突出贡献的；爱岗敬业，忠于职守，在平凡的岗

位上获得特殊荣誉的；见义勇为，为维护国家和他人利益临危不

惧，不惜牺牲个人利益挺身而出，勇于同违法犯罪斗争，英雄壮

举影响深远的；热心公益，扶危济困，自愿为社会和他人提供服

务和帮助，事迹突出赢得较高赞誉的；恪守孝义美德，弘扬中华

民族优良传统，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；遵章守纪，模范遵守国家

法律法规，社会认可度高、群众评价好的。

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，不得申报推荐：有非法经营行为，情

节严重、受到有关部门处理；组织、参与重大群体性事件或重大

不良社会影响事件；正在接受组织调查或受过党纪政纪处分；发

生违法案件，或受过刑事处罚。

三、评选步骤方式

本次推选活动采用由各地各部门推荐的形式。

本次推选活动分三个阶段进行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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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阶段：组织发动和申报阶段（4月底—6月中旬）

各级要层层发动，深入挖掘身边退役军人立足本职、干事创

业的感人事迹，挖掘和选树一批先进典型。①退役军人事务系统

推荐。各辖市区按照富有先进性、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原则，推荐

上报2名候选人。②常州经开区、市各部委办局、公司，直属单

位推荐。如有符合条件的，各单位可推荐1名退役军人典型。

申报所需材料：1. 《“常州最美退役军人”候选人推荐表》，

一式三份；2. 推荐对象2000字左右的通讯稿1篇；3. 服役期间、

近期工作照各2张以及推荐联系人、联系方式。所有材料纸质版、

电子版于6月15日前报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（地址:常州市龙城大

道1280号1-B-612室；联系人：蒋玉兵；电话：88583610；电子

邮箱：874541246@qq.com）。如有视频资料，建议一并上报。

第二阶段：审查审定阶段（6月中旬—8月底）

由市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组成最美退

役军人评审委员会，评审委员会将通过实地调研核实、群众走访

反馈等形式对候选人进行严格筛选，结合公众投票、网上公示、

评审委员会意见评选出10名“常州最美退役军人”、10名“常州最

美退役军人”提名奖，报市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审定。

第三阶段：表彰奖励、宣传学习阶段（9月—10月）

市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适时举办揭晓仪式和颁奖

典礼。

评定后，组织集中学习宣传，通过制作“最美退役军人”公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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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视频、发布先进事迹等形式，强化在新闻媒体和网络移动端的

宣传推广，提高“最美退役军人”在各类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中的

“出场率”，既体现发挥先进典型的价值引领，又体现尊重退役军

人的社会氛围。

四、评选要求

1. 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。各地各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，明

确任务分工，广泛宣传动员，严密组织推荐，配合做好采访、拍

摄等各项工作，形成上下联动、部门推动、媒体互动的典型选树

宣传工作合力，共同把活动抓出声势、抓出质量。

2. 面向基层，依靠群众。推选工作要坚持走群众路线，充

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，把基层一线、群众身边、大家公认、

可亲可学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发掘出来；要坚持推动实际工作

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，把生产生活中有先进性和示范性的退

役军人树立起来。

3. 严格把关，保证质量。各地各单位要广泛组织群众推荐，

严格进行审核，认真撰写事迹材料，按时报送推荐人选。候选人

是党员领导干部的需纪检部门审定；候选人为生产经营领域的需

市场监督管理和税务部门审定，确保候选人政治合格、品德良好、

实绩突出、群众认可，无违法违纪行为。

4. 大力宣传，营造氛围。深入宣传典型人物的先进事迹和

高尚品德，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载体平台，大力推进学习宣传活

动理念、内容、手段等全方位创新，发挥好先进典型的激励效应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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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造全社会关注、支持、参与和学习宣传最美退役军人的浓厚氛

围。

附件：第二届“常州最美退役军人”推荐审批表

中共常州市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0年 4月 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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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第二届“常州最美退役军人”推荐审批表

姓名 性别
出生

年月

照片

（近期 2寸正面

半身免冠蓝底彩色

电子照片）

政治

面貌

入伍

时间

退役

时间

工作单位 职务

家庭住址
联系

电话

服役经历

及立功

情况

先进事迹简介

（500字左右，详细介绍可另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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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在单位

推荐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纪检（市

场监督管

理、税务）

部门意见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辖市区退

役军人事

务局（或

所在市部

委办局）

审核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市委退役

军人事务

工作领导

小组评定

意见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备注：1. “工作单位及职务”栏：推荐对象为个体户、自由职业者及其他无固定工作人

员的，填写其具体工作或者生活来源；

2. “所在单位推荐意见”栏：推荐对象为个体户、自由职业者及其他无固定工作

人员的，由其户籍所在地乡镇（街道办事处）党委推荐并盖章。

3. “纪检（市场监督管理、税务）部门意见”栏：推荐对象是党 员领导干部的需

所在纪检部门审核盖章；为生产经营领域的需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、税务部

门审核盖章。

4. “辖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（或市部委办局）审核意见”栏：由辖市区退役军人

事务局推荐的，由其所在辖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审核盖章；由市各部委办局

推荐的，由其所在部委办局审核盖章。

5. 此表一式三份，正反面打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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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常州市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 4月 26日印发


